
2019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

1 

普及金融知识，防范金融风险，共建小康社会 

 

  



2019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 

 2 

普及金融知识，防范金融风险，共建小康社会 

金融基础知识篇 

●金融基础概念 

通货就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，是对现实流通中一切流通手段的总

称。它既包括硬币和纸币，也包括支票、债券、信用卡等信用工具。 

通货膨胀是指货币流通中出现的一种情况：投入流通中的货币发

行量过多，大大超过流通实际需要的数量，以致引起货币贬值的现象。 

复利是将利息并入本金中重复计息的一种计算利息的方法，俗称

“利滚利”、“驴打滚”或“利叠利”。 

风险表现为收益或成本、代价的不确定性。风险产生的结果可能

带来损失、获利或是无损失也无获利。风险和收益成正比，所以一般

积极进取的投资者偏向于高风险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，而稳健型的

投资者则着重于安全性的考虑。 

●信托基础知识 

    简单的说，信托就是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，受托人为了

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，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。 

    信托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，以财产转移和财产管理为主要功能。

目前，信托业与银行业、保险业、证券业并称为金融业四大支柱。 

    信托的基本特征表现为：信托财产权利与利益相分离、信托财产

的独立性、信托的有限责任以及信托管理的连续性。 

任何一项信托均由信托当事人、信托行为、信托财产、和信托目

的四个基本要素构成。 

●个人金融信息保护 

个人金融信息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，或通过接入中

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、支付系统以及其他系统获取、加工和保存的个

人信息。包括：个人身份信息、个人财产信息、个人账户信息、个人

信用信息、个人金融交易信息以及其他衍生信息。 

金融消费者应提高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意识。在金融机构办理业务

时，认真填写《查询授权书》，限定金融机构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

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本人信用报告的业务范围。如发现违规查询行

为，应理性合法维权。 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037201-5263861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1639783-1733344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2539024-2682109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5330655-5565829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297395-6510916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822884-870328.html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264794-647821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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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

●花样诱贷形式 

“现金贷”是小额现金贷款业务的简称，是针对申请人发放的消

费类贷款业务，具有方便灵活的借款与还款方式，以及实时审批、快

速到账的特性。有些放贷机构宣称“低利息”甚至“零利息”，可名

目繁多的服务费、运营费、逾期费、滞纳金等折算下来，利率水平往

往可达 400%甚至 600%。此外，粗放经营模式下坏账率居高不下，对

借款人突破法律底线的暴力催收，都搅扰着正常的金融秩序，给社会

安定造成了不良影响。 

“套路贷”是以“借款”为名行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之实，披着

民间借贷外衣行诈骗之实的骗局。“套路贷”在本质上属于违法犯罪

行为,借款本金和利息不受法律保护。如不幸陷入“套路贷”骗局，

要注意及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不要出于好面子等心理

或在不法分子恐吓下一味地忍气吞声，甚至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走上

“不归路”。如遭遇不法分子的电话恐吓、深夜拍门等暴力催收，要

尽快报警。要注意保留双方往来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等关键证据，同

时积极出庭应诉，避免法官因此不能准确界定真实的借贷金额，进而

影响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。 

●非法集资“上网跨域”新特点 

    2018 年，借助互联网实施的非法集资案件数量较上年提高约 10

个百分点。互联网金融平台领域案件多发，打着“区块链”“虚拟货

币”“金融科技”等旗号的非法集资活动也不断涌现。除互联网金融

平台外，投融资中介机构、商业零售、养老服务等领域案件多发。一

些投融资类中介机构为逃避打击，“改头换面”卷土重来，隐蔽性很

强。集资手段不断翻新升级，案件上网跨域特点明显，集资“噱头”

花样繁多。有的不法分子抓住老年人对养老、健康的需求，通过推销

养老项目、销售“健康保健品”等方式，以免费赠礼、亲情服务等手

段，蛊惑老年人投入资金。以“健康产业”“影视投资”等为名集资

的情况也屡见不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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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做金融好网民 

您是否见过这样的广告？“稳赚不赔、100%本金收益保障”、“安

全和高收益成就互联网理财第一首选品牌,让您的财富每年增值

20%” 、“增值高，无风险”、“全网首推！即投即计息 20%年息”……  

近年来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很多非金融机构或不法理财平台打

着“互联网金融”变相非法集资，用高息无风险诱导消费，故意导致

贷款逾期，最终陷入高利贷，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生活，甚至让很多家

庭背负上沉重的债务，更有甚者发生了“暴力催收”的悲剧，因陷入

债务危机而跳楼、猝死的惨案更是屡有发生。  

为此，我们呼吁大家树立正确的理财观与消费观，自觉抵制非法

理财、销售误导，争做金融好网民，并发出如下倡议：  

1.掌握基本金融知识，具备投资风险意识，传播金融好声音，树

立同心圆意识、责任担当意识、依法上网意识、文明上网意识、技能

提升意识、网络安全意识等新时代中国好网民意识。  

2.讲诚信、守底线，不制造、不传播金融谣言，自觉抵制非法金

融广告、非法集资、电信诈骗、银行卡盗刷以及“校园贷”、“现金贷”

等现象。  

3.加强金融知识学习，提升自我保护能力。主动学习金融知识和

金融法律法规，增强金融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。透过各种表象，辨别

各类理财和消费宣传的本质，避免被消费误导。  

4.理性参与金融消费，审慎选择金融理财服务。选择正规金融机

构接受金融服务。不出租、出售、出借本人身份证件和银行账户，不

参与非法集资和高息民间借贷，不恶意拖欠银行贷款或私人借款。  

5.不纵容、不妥协，传播金融正能量。敢于举报“校园贷”、“电

信欺诈”等非法金融活动，让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无处藏身，争

做“金融好网民”。  

各位，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，从现在做起，从你我做起，理性理

财，理性消费，铭记安全，防范风险，传播金融正能量，自觉抵制非

法金融活动，用勤奋和智慧，创造属于我们的美好明天！ 


